
地球科学学院 2018 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

复试和录取方案 

 

    为了保证我院 2018 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顺利进

行，依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2018 年推荐免试攻读研

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办法》中地大研发﹝2017﹞ 109 号，结合我院

实际情况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量为核心，坚持“以德为先、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选拔”的原

则，着力加强科学选拔，深入推进信息公开，不断加强监督管理，切

实严明招生纪律，保证推免生复试和录取工作科学公正、规范透明。 

二、组织管理 

    为做好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学院成立了硕士

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以确保复试录取工作规范有序。 

三、工作原则与纪律 

    1、工作原则 

   （1）坚持科学选拔，确保生源质量。 

   （2）坚持公平公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维护

考生合法权益。 

   （3）坚持全面考察、突出重点，在对考生德智体全面衡量基础上，

突出专业素质、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核。 

   （4）坚持客观评价，业务课考核成绩量化，综合素质考核有明确

的等次。 



     2、工作纪律 

    （1）每个复试小组成员不少于 5 人，由专业教师骨干组成。同

一专业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时间、成绩评定标准应统一。 

    （2）注重礼仪规范，尊重考生人格。 

    （3）复试小组成员不得迟到、早退。复试小组全体成员在场方

可完成对某一考生的面试工作。 

    （4）复试小组对每位考生复试过程要有笔录，妥善保管备查。

复试小组应及时完成复试工作，上报复试成绩。 

四、接收程序 

1. 具有推免资格 的考生，在我校 推免生预报名系统

（http://202.114.200.86/open/zstksstm/signin.aspx）申请，并

向报考的招生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2. 学院对推免生申请者的材料进行审查、评议，确定复试名单，

在 9月 20 日前，向申请者发出复试或不予接收复试的通知。 

3. 推免生复试过程中可同时确定是否硕博连读。地质学、地质

资源与地质工程 2 个国家重点学科及其下二级学科也可同时接收本

科直博生，直博生占导师 2018 年博士生招生名额。 

4. 经复试后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公示 7 天以上，无异议的由学

院通知该考生。 

5. 9 月 28 日起各学院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生服务系统

中向报考学生发送复试通知、待录取通知。 

五、计划 

各招生单位招收推免生数量不得超过本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招生计划 50%。（见下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接收推

免人数 

招生总

人数 

070500 （全日制）地理学  10 20 

070900 （全日制）地质学 

(01)(全日制)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14 28 

(02)(全日制)地球化学 14 27 

(03)(全日制)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12 24 

(04)(全日制)构造地质学 14 28 

(05)(全日制)第四纪地质学 2 4 

(06)(全日制)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 3 6 

(07)(全日制)沉积学（含古地理学） 1 3 

六、复试 

1．复试对象 

本校、外校预报名的所有推荐免试生。 

此次复试安排主要针对通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8 年推

荐免试网上报名系统”预报名的本校、外校推免生。没有预报名而通

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以下简称“研招网”）的“推免服务系统”

直接选报我院的推免生，根据报名情况，复试安排学院另行通知。 

2．复试报到和材料审查 

复试报到时间：9月 22 日下午 14:30-17:30 

复试报到地点：主楼 315B 

申请人在复试报到时需交验以下书面材料： 

   （1）交验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原件，交复印件； 

   （2）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原件（盖推荐院校教务处公章）； 

   （3） 其他有关材料（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单复印件，



其他获奖证书、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复印件。 

    外校申请人请在复试前到当地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检，复试时将

体检证明交寄到学院。 

3. 复试形式和内容 

   （1）复试时间和地地点 

复试时间：9月 23 日上午 8:30 

复试地点： 

地理学专业、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方向）：教一楼 202 

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方向）：教一楼 203 

    地质学（地球化学方向）：教一楼 204 

    地质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沉积学方向）：教一楼 206 

    地质学（构造地质学方向）：教一楼 207 

    地质学（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方向）：物探楼 501 

   （2）复试方式和内容。 

    复试方式：面试。（针对外省不方便到我校参加面试的考生，可

采取电话和网络面试的形式。） 

    复试内容：全面考核学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

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

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考察考生外国语听说能力、

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等。 

    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 ，面试时间：15 分钟 

基本理论 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英语听说能力 创新能力 

20 分 20 分 40 分 20 分 



六、录取 

1．录取规则 

学院根据方案公布的各专业（方向）推免生招生计划，按照考生

总成绩排序确定推免生录取名单。 

2．学费和奖、助学金 

推免生第一年全部享受硕士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以后每年根据学

习成绩、科研表现情况动态评定。 

七、信息公开 

学院对于应公开的招生录取信息，要严格按照规定准确、规范、

充分、及时予以公开，并按照“谁公开、谁把关”，“谁公开、谁解

释”的原则，做好对所公开信息的审核把关和解释说明工作。 

1. 录取信息公示与公开。学院及时对拟录取考生名单（包括考

生姓名、复试成绩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名单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

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10个工作日。9月 28 日前，学院将拟录取考生

名单统一提交研招办。 

    2. 咨询电话：地球科学学院 027-67883008 

    3. 申诉电话：研究生院招办 027-67885153 

           校监察处 027-6788434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